
 
 
 
 
 
 
 
 
 
 
 
  

烹
飪
教
室
使
用
辦
法
： 

 

一
、
借
用
烹
飪
教
室
請
於
一
週
前
向
管
理
老
師
登
記
。
原
則
上
由
綜
合
領
域

老
師
優
先
使
用
。 

 
 
 
 

 

二
、
烹
飪
教
室
任
何
設
備
、
器
具
非
經
老
師
同
意
不
可
擅
自
使
用
。 

三
、
上
課
時
間
不
可
攜
帶
食
物
、
課
外
書
或
與
上
課
無
關
之
物
進
入
教
室
。 

四
、
嚴
禁
在
教
室
內
追
逐
嬉
鬧
或
玩
水
。 

五
、
烹
飪
教
室
內
所
有
設
備
需
師
生
共
同
維
持
，
不
可
任
意
破
壞
。 

六
、
本
烹
飪
教
室
無
資
源
回
收
處
，
資
源
回
收
物
請
學
生
帶
回
班
上
處
理
。 

七
、
使
用
完
畢
，
學
生
必
須
完
成
流
理
台
、
爐
台
、
截
流
器
、
地
板
的
清
潔

工
作
並
確
實
關
閉
瓦
斯
、
排
油
煙
機
及
各
項
電
源
開
關
。
以
及
檢
查
各

烹
飪
器
具
數
量
是
否
正
確
。 

八
、
本
辦
法
經
校
長
核
定
後
實
施
，
修
正
時
亦
同
。 


